
附件 1

关于等级评定相关材料和资格认定的说明

为进一步做好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落细，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培训情况的认定

司法行政机关和市（区）调解协会发放的培训结业证书可作

为培训情况的认定资料。

没有取得以上证书，但确已完成培训的，由申请人所在人民

调解组织出具意见予以证明。

二、调解工作年限

人民调解工作年限按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累计年限计算。

申请人在同一个人民调解组织连续工作的，以人民调解组织

出具的意见作为工作年限的证明资料，且需提供每年度至少一份

调解协议。

申请人在不同组织、不同时间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需提供

每年度至少一份规范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可提供影印件）作为证

明资料。

三、法律政策水平和调解工作能力

四级人民调解员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律政策水平和调解工作

能力，由所在人民调解组织（或工作单位）进行认定并出具意见。



二级、三级人民调解员需提交相应的调解案例、心得体会或

工作总结，由评定委员会专家认定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律政策水平

和调解工作能力。

四、案件卷宗的提交

根据《广东省人民调解工作规范（试行）》相关规定提供规

范的调解卷宗，初审阶段调解员可先行提交电子版卷宗。

调解卷宗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当事人明确不同意公开

的等信息，相关的人员应严格保密。

五、累计调解协议数

调解协议分为口头协议和书面协议。

口头协议是指有双方当事人的纠纷通过口头协议方式结案

的案件，口头协议必须记载双方当事人基本信息、纠纷诉求、处

理结果和调解员签名、调解组织盖章事项。口头协议的纠纷，必

须规范登记、有编号或有工作台账可查。除简易纠纷外，其他案

件不得用口头协议参加评定。

书面协议是指有双方当事人的纠纷通过书面协议方式结案

的案件，书面协议必须记载双方当事人基本信息、纠纷诉求、处

理结果和当事人签名或盖章、调解员签名和调解组织盖章事项。

书面协议的纠纷，必须规范登记、有编号或有工作台账可查。

在评定调解协议书数量时，简易纠纷按件累计，普通纠纷、

重大纠纷和特别重大纠纷可分别按 2 件、4 件和 6 件累计。

初次评定累计的调解协议书，在晋级评定中仍可以使用。



六、 多人参与同一案件的调解或制作多份协议

一宗案件由多个人民调解员共同调解的，由所在人民调解组

织（或工作单位）负责认定该案件的调解员。

同一案件因涉及多个当事人或多次调解，根据不同编号的调

解协议书确定纠纷的数量。

简易纠纷每件不超过 1 名调解员，普通纠纷每件不超过 3 名

调解员，重大纠纷每件不超过 5 名调解员，特别重大纠纷每件不

超过 10 名调解员。

七、本工作（相关工作领域）文章刊发

司法部案例库指的是中国法律服务网司法行政（法律服务）

案例库。案例库未显示作者姓名的，申请人可将案例涉及的人民

调解协议书作为证明材料。

省级以上刊物一般指《法制日报》《中国司法》《人民调解》

《司法所工作》等省级以上部门主办的报纸、刊物或电子媒介。

相关工作领域指劳动争议调解、法律援助和信访工作领域。

八、本工作领域获得荣誉

区级以上表彰、通报表扬包括区政府（新区、合作区）、区

司法行政机关或同级部门、区调解协会的表彰、通报表扬，以表

彰文件作为证明材料。

市级以上表彰、通报表扬包括市政府、市司法局或同等级、

市调解协会和以上等级部门的表彰、通报表扬，以表彰文件作为

证明材料。



获得司法部授予的人民调解工作个人荣誉称号的，现仍从事

人民调解工作的调解员，可以申请评定一级人民调解员。获得省

级授予的人民调解工作个人荣誉称号的，可以申请评定二级人民

调解员。个人调解工作室获得区级政府或相关部门表彰、经验推

广的，其负责人可以申请评定三级人民调解员。


